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11月20日（星期三）9時17分至11時25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周委員春米

主席：出席委員5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年11月18日（星期一）上午9時2分至9時18分
地　　點：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出席委員：洪慈庸　　鄭運鵬　　管碧玲　　鍾孔炤　　段宜康　　周春米　　尤美女　　陳玉珍　　柯建銘

　　　委員出席9人

列席委員：羅明才

　　　委員列席1人

請假委員：吳志揚　　沈智慧

　　　委員請假2人

	列席官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高仙桂

	
	法制協調中心主任兼參事　林志憲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參議　吳蓉芳

	
	司法院民事廳法官　楊博欽

	
	法務部參事　張春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副處長　李育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律事務處專門委員　李文秀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副參事　丁洪偉

	
	大陸委員會法政處副處長　何達仁


主　　席：周委員春米

專門委員：張智為

主任秘書：楊育純

紀　　錄：簡任秘書  彭定民

　　　簡任編審  薛復寧

　　　科　　長　鮑夏明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委員郭正亮等19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二條、第二十七條及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審查委員蔣萬安等17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審查委員余宛如等20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條之一及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審查委員林昶佐等16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審查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法增訂第一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決議：

第一案至第六案，均報請院會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提案
對於法院判決定讞執行未到案之通緝名單，應無《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問題，法務部應依《刑事訴訟法》第86條規定，研擬於法務部及所屬各檢察署網站，公告法院判決定讞執行未到案之通緝名單。

提案人：鄭運鵬　　鍾孔炤　　段宜康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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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委員，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無）無錯誤或遺漏，議事錄確定。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3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今天及週四為兩天一次會，排定的議程是繼續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3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上週三排定審理本案時，已要求法務部針對委員提案有關罰金數額換算時期一致化進行修正，逐一檢視有無錯漏，並提出建議修正條文，法務部這邊有整理了，請委員參考。

請法務部陳次長說明。

陳次長明堂：主席、各位委員。有關這次委員提案的刑法分則修正案，最主要是針對罰金刑部分。確實從刑法制定以來，罰金從傳統的銀元，到後來增設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變成在整部刑法分則裡有三種罰金，一個是在民國72年6月26日以前罰金部分是用銀元提高三倍；但是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於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增修的是，罰金額度提高為三十倍；94年1月7日以後修正為新臺幣。所以在整個刑法裡的罰金有三倍、三十倍及新臺幣三種，一般人及法律人看時都會覺得有點亂，還需要查原文，因此這次能把罰金統一以新臺幣來計算，把額度按照原有額度一併適時修正換算成新臺幣，在使用上會比較容易，也比較不會造成錯誤。

但是我們也解釋過，其中有一部份的文字，可能因為當年國民政府時代的公報，沒有像現在這麼精確，而且經過國民政府時代到現在的總統府公報，中間還歷經民國83年行政院曾把總統府公報和過去的國民政府公報做過調整，變成行政院法規彙編，這個文字、標點符號上的調整，跟現在電腦化以後經過全國法規資料庫不同。不過全國法規資料庫是沒有替代公報的性質，還有立法院網路上面的條文有某種程度的落差，這部分等一下修正時建議由幕僚單位來做處理。另在文字上有些部分到逐條時再做處理。

主席：就是在標點符號及文字上可以調整，請問司法院有沒有補充報告？

葉副秘書長麗霞：沒有。

主席：謝謝。現在進行處理，本案條文數雖然較多，但僅涉及罰金數額換算一致化，內容單純。如果委員沒有異議，我們就省略大體討論，直接進行逐條條文的討論，（無）無異議，直接進行逐條。

請宣讀提案條文。

第一百零八條　　在與外國開戰或將開戰期內，不履行供給軍需之契約或不照契約履行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十條　　公務員對於職務上知悉或持有前條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因過失而洩漏或交付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主席：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繼續宣讀條文。

第一百十七條　　於外國交戰之際，違背政府局外中立之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十八條　　意圖侮辱外國，而公然損毀、除去或污辱外國之國旗、國章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二十一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二十二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一萬元以下罰金。

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但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二十七條　　有執行刑罰職務之公務員，違法執行或不執行刑罰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而執行不應執行之刑罰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二十九條　　公務員對於租稅或其他入款，明知不應徵收而徵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一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對於職務上發給之款項、物品，明知應發給而抑留不發或剋扣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三十一條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一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得之利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三十二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三十三條　　在郵務或電報機關執行職務之公務員，開拆或隱匿投寄之郵件或電報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三十五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三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重傷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三十七條　　對於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其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三十九條　　損壞、除去或污穢公務員所施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或為違背其效力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對於公署公然侮辱者亦同。

第一百四十一條　　意圖侮辱公務員或公署，而損壞、除去或污穢實貼公共場所之文告者，處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一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剌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九條　　公然聚眾，意圖為強暴脅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者，在場助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首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五十條　　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五十三條　　以文字、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為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一、煽惑他人犯罪者。

二、煽惑他人違背法令，或抗拒合法之命令者。

第一百五十四條　　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首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五十八條　　冒充公務員而行使其職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冒充外國公務員而行使其職權者亦同。

第一百五十九條　　公然冒用公務員服飾、徽章或官銜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六十條　　意圖侮辱中華民國，而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中華民國之國徽、國旗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侮辱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而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其遺像者亦同。

第一百六十三條　　公務員縱放職務上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脫逃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致前項之人脫逃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六十四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第一百六十五條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七十一條　　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未指定犯人，而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犯罪證據，致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第一百七十三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七十四條　　放火燒燬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所有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項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第一項之物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七十五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七十七條　　漏逸或間隔蒸氣、電氣、煤氣或其他氣體，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七十八條　　決水浸害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或火車、電車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決水浸害前項之物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七十九條　　決水浸害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所有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或礦坑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決水浸害前項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決水浸害第一項之物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決水浸害前項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條　　決水浸害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決水浸害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決水浸害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八十一條　　決潰隄防、破壞水閘或損壞自來水池，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三條　　傾覆或破壞現有人所在之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四條　　損壞軌道、燈塔、標識或以他法致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往來之危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前項之舟、車、航空機傾覆或破壞者，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五條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飛航安全或其設施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航空器或其他設施毀損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六條　　未受允准，而製造、販賣、運輸或持有炸藥、棉花藥、雷汞或其他相類之爆裂物或軍用槍砲、子彈而無正當理由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八十六條之一　　無正當理由使用炸藥、棉花藥、雷汞或其他相類之爆裂物爆炸，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致炸藥、棉花藥、雷汞或其他相類之爆裂物爆炸而生公共危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二　　放逸核能、放射線，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八條　　妨害鐵路、郵務、電報、電話或供公眾之用水、電氣、煤氣事業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八十九條　　損壞礦坑、工廠或其他相類之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九條之一　　損壞礦場、工廠或其他相類之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或致令不堪用，致生危險於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損壞前項以外之公共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或致令不堪用，致生危險於他人之身體健康者，亦同。

第一百九十條　　投放毒物或混入妨害衛生物品於供公眾所飲之水源、水道或自來水池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九十條之一　　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廠商、事業場所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九十一條　　製造、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妨害衛生之飲食物品或其他物品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九十二條　　違背關於預防傳染病所公布之檢查或進口之法令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暴露有傳染病菌之屍體，或以他法散佈病菌，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

第一百九十三條　　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九十四條　　於災害之際，關於與公務員或慈善團體締結供給糧食或其他必需品之契約，而不履行或不照契約履行，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九十五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通用之貨幣、紙幣、銀行券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九十六條　　行使偽造、變造之通用貨幣、紙幣、銀行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收受後方知為偽造、變造之通用貨幣、紙幣、銀行券，而仍行使，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於人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九十七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減損通用貨幣之分量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九十八條　　行使減損分量之通用貨幣，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收受後方知為減損分量之通用貨幣而仍行使，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於人者，處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九十九條　　意圖供偽造、變造通用之貨幣、紙幣、銀行券或意圖供減損通用貨幣分量之用，而製造、交付或收受各項器械、原料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零一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零一條之一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受或交付於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零二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郵票或印花稅票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郵票或印花稅票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塗抹郵票或印花稅票上之註銷符號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其行使之者亦同。

第二百零三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船票、火車、電車票或其他往來客票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其行使之者亦同。

第二百零四條　　意圖供偽造、變造有價證券、郵票、印花稅票、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之用，而製造、交付或收受各項器械、原料、或電磁紀錄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利用職務上機會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百零六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製造違背定程之度量衡，或變更度量衡之定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零七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販賣違背定程之度量衡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零八條　　行使違背定程之度量衡者，處九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關於其業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十二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十四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十五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三十三條　　意圖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三十四條　　意圖供人觀覽，公然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三十五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二百四十條　　和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和誘有配偶之人脫離家庭者，亦同。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四十一條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四十三條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第二百四十條或第二百四十一條之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收受、藏匿被誘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四十六條　　對於壇廟、寺觀、教堂、墳墓或公眾紀念處所公然侮辱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妨害喪、葬、祭禮、說教、禮拜者亦同。

第二百五十二條　　意圖加損害於他人而妨害其農事上之水利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五十三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或仿造已登記之商標、商號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五十四條　　明知為偽造或仿造之商標、商號之貨物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處六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五十五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表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亦同。

第二百五十六條　　製造鴉片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他化合質料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五十七條　　販賣或運輸鴉片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販賣或運輸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自外國輸入前二項之物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五十八條　　製造、販賣或運輸專供吸食鴉片之器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五十九條　　意圖營利，為人施打嗎啡或以館舍供人吸食鴉片或其化合質料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六十條　　意圖供製造鴉片、嗎啡之用而栽種罌粟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鴉片、嗎啡之用，而販賣或運輸罌粟種子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六十二條　　吸食鴉片或施打嗎啡或使用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六十三條　　意圖供犯本章各罪之用，而持有鴉片、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或專供吸食鴉片之器具者，處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六十六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三萬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二百六十八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六十九條　　意圖營利，辦理有獎儲蓄或未經政府允准而發行彩票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經營前項有獎儲蓄或為買賣前項彩票之媒介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七十六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六萬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七十七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九條　　當場激於義憤犯前二條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但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一條　　施強暴於直系血親尊親屬未成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八十四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六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八十八條　　懷胎婦女服藥或以他法墮胎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懷胎婦女聽從他人墮胎者亦同。

因疾病或其他防止生命上危險之必要，而犯前二項之罪者，免除其刑。

第二百九十條　　意圖營利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九十二條　　以文字、圖畫或他法，公然介紹墮胎之方法或物品，或公然介紹自己或他人為墮胎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九十三條　　遺棄無自救力之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九十八條　　意圖使婦女與自己或他人結婚而略誘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婦女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略誘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條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略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收受、藏匿被略誘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零二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零四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零五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零六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第三百零七條　　不依法令搜索他人身體、住宅、建築物、舟、車或航空機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零九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十二條　　對於已死之人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對於已死之人犯誹謗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三條　　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五條　　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無故以開拆以外之方法，窺視其內容者，亦同。

第三百十七條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八條　　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無故洩漏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工商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六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十八條之一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二十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二十八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三十五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三十六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三十七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四十六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五十二條　　毀棄、損壞他人文書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四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五條　　意圖損害他人，以詐術使本人或第三人為財產上之處分，致生財產上之損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六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八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五十九條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六十條　　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六十二條　　製作專供犯本章之罪之電腦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犯本章之罪，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主席：再跟法務部及司法院說明一下，本席所提版本是照立法院的法律系統，但你們的版本是照全國法規資料庫，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比如在「公眾」和「公共」、「損毀」和「損壞」等文字上，當初原始條文是什麼已經無可考，現在兩邊又不太統一。標點符號是可以處理，因為現在都沒有頓號，比如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中間就沒有頓號，這大概就很明確，但像是「公眾」和「公共」、「損毀」和「損壞」，兩邊的系統不一樣，立法院當然是建議照立法院的法律系統，但是你們那邊處理的就是照全國法律系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大家先討論一下。

陳次長明堂：昨天我也特別……

主席：不是這個案子，就是全部的。

陳次長明堂：我知道，昨天我們也找過建置系統的承包商，因為民國四十二、三年以前的國民政府公報並未全部保存，所以能夠找到的總統府公報但有些是在民國18年、20年時定的……

主席：那時候應該都沒有標點符號。

陳次長明堂：對，但是後來我們找到行政院在民國83年時重新整理過的紙本，我們就以那個版本為準，那是在民國83年5月行政院訂定的「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這個紙本比立法院及以前法務部資料庫所建置的電腦版還早，我們能否以這個……

主席：以那個版本為主？

陳次長明堂：就是以當年行政院的版本為準，好不好？因為這個是重新整理過的……

主席：那個版本是「公眾」？

陳次長明堂：對。

主席：然後是「損毀」？

陳次長明堂：對，就以這個版本，因為我們查到當年國民政府的版本，最後是用逗點，但應該用句點，它卻用逗點，也曾經這樣過，因為當年的印刷可能沒那麼精確，所以我們是不是以民國83年5月重新印的……

主席：所以你們今天提出來的建議修正文字是以……

陳次長明堂：就是以民國83年5月行政院重新校定過的「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為準。

主席：有一個依據就比較明確，不然也不曉得是電腦版，還是什麼版。

陳次長明堂：對。

主席：還是提修正動議好了，因為本席所提的版本已經有做修正，文字的部分就是「公眾」、「損毀」以及「其他」的「他」等部分，這幾條麻煩現在擬一下修正動議。

陳次長明堂：好。

主席：我們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在逐條審查前先向各位委員說明，本席所提版本的罰金計算數額，經法務部核對應該都沒有錯誤，現在有差異的是標點符號，這個牽涉到兩個法規系統。這些法規有的是民國23年所訂，那時候沒有標點符號，所以現在下的標點符號可能要再做調整。另外，部分文字上有差異的話，為了明確起見就是用修正動議來處理。

現在開始進行逐條討論。

首先，處理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百零八條就是刪除「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另第二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後面的逗號，改為頓號。以上的標點符號修正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十條。沒有任何相關的疑問，就照周委員的提案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十七條。沒有疑問的話，就照周委員的提案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十八條。有關「損毀」部分，我們等修正動議待會再回來處理，就是「損毀」或「損壞」的問題，若用「損毀」是不是比較好？屬較經典、法典的文字。好，待會再回來討論。

處理第一百二十一條。

陳次長明堂：有關第一百二十一條，我們建議不修正，因為這部分曾經修正過了。

主席：第一百二十一條在本席提法案之後已經有做修正，所以本條不予修正。

處理第一百二十二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也是在本席提案之後有做修正，本條也是不予修正。

處理第一百二十七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百二十九條也是標點符號的問題，「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頓號要刪掉，第二項「亦同」的前面要有一個逗號，就照現在法規的標點符號系統去做修正。以上標點符號就照本席剛剛宣讀的內容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一條。也是在本席提案之後有做修正，所以本條就不予修正。

處理第一百三十二條。也是照周委員的提案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三條。也是照周委員的提案版本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五條。在第二項「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在「亦同」的前面加一個逗號，然後最後一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拿掉。以上標點符號就照本席剛剛宣讀的內容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六條。

陳次長明堂：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二項的「辭職」後面加逗點。

主席：有啊！

陳次長明堂：「辭職」後面加逗點。

主席：「辭職」後面加逗點，原來的版本沒有。就是第二項「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在「辭職」後面加一個逗點。

繼續處理第一百三十六條。同樣也是在第一項後面的「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個頓號拿掉。法務部有的版本也不齊，因為大家調的電腦版本不一樣。

再明確說一下，「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後面應該不是句號，而是分號，法務部有清楚嗎？就是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要分號，然後「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拿掉。好，就照以上的修正通過。

現在宣讀修正動議。

委員尤美女等修正動議：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一百十八條　　意圖侮辱外國，而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外國之國旗、國章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一條　　意圖侮辱公務員或公署，而損壞、除去或污穢實貼公眾場所之文告者，處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五十六條　　製造鴉片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提案委員：尤美女　　鍾孔炤　　周春米

主席：請各位委員再回到第一百十八條。

尤委員美女：第一百十八條是改哪裡啊？

主席：因為兩個法規系統不一樣，改成「損壞」，我的版本是調立法院的系統，用「損毀」，他們調到的是八十三年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裡面的文字是「損壞」，所以修正動議照這個修正為「損壞」；法務部的版本是「公然損壞除去」，應該是「公然損壞、除去」，因為這兩個是不同的態樣，所以修正動議再修正為「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外國之國旗、國章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好，修正動議再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七條，照周委員的提案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九條，在本席提案之後，有做相關的修正，所以第一百三十九條就不予修正。

處理第一百四十條，這個要修正嗎？第一百四十條，「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污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或」前面不用逗號了吧！改為「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

陳次長明堂：「或」前面不用加逗號，那個是按照原來條文改的。

主席：「當場侮辱」前面加逗號就好了。好，就照這樣修正通過。第二項改為「對於公署公然侮辱者，亦同。」就是「亦同」前面再加一個逗號，就照這樣通過。

處理第一百四十一條，有一個修正動議，就是將「公共場所」修正為「公眾場所」，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四十三條，不予修正。

處理第一百四十四條，「行求期約」中間要多一個頓號，因為是不同的態樣。標點符號修正如上，通過。

處理第一百四十七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四十八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四十九條，上次討論已經另案審竣，本條不予修正。

處理第一百五十條，也是另案審竣，本條不予修正。

處理第一百五十三條，「圖畫演說」中間多一個頓號，並將「左列」改「下列」，照以上文字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五十四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項的「亦同」前面多一個逗號，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五十九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六十條，第二項的「亦同」前面也是要加一個逗號。

處理第一百六十三條，應該是照我的版本吧！「依法逮捕、拘禁」，這是不同的態樣，所以頓號要留著；「第一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要拿掉。照以上的宣告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六十四條，「逮捕」「拘禁」中間要加上頓號，第二項「亦同」前面要加上逗號，就照這樣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六十五條，「或使用偽造」前面不用再加逗號了吧，應該我的版本比較正確吧！「或」前面還要再加逗號嗎？

陳次長明堂：這個可能要加逗號，因為一個是使用，一個是直接偽造、變造。

主席：好，「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本條就照這樣修正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七十一條，在第二項的「亦同」前面加逗號。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七十三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七十四條，倒數第二項「失火燒毀第一項之物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後面應該是分號吧！你們寫成逗號，所以就照我的版本，只是「亦同」前面再加逗號，就照這樣修正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七十五條，「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拿掉。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七十七條，「致重傷者」前面應該還是要用分號吧！對不對？就是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後面「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拿掉。

接下來討論第一百七十八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一百七十九條，倒數第二項「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修正通過。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也拿掉。第二項「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拿掉。

鍾委員孔炤：那就是照你的提案修正通過就好了。

主席：對，但就是有標點符號……

鍾委員孔炤：你的沒有啊！

主席：我的有。

尤委員美女：再修正動議？

主席：不用，就是把它修正通過，因為主要是兩個電腦系統的版本不太一樣。好，第一百七十九條就照剛剛的修正通過。

第一百八十條委員沒有意見的話，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第一百八十一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第一百八十三條後來有修正，所以本條不予修正。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八十四條，也在今年108年5月10日有修正，所以本條也不再修正。

尤委員美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要不要去掉？

主席：就不予修正了，這個我們之前已經修過了，所以就不用再考慮我原來的條文了。

尤委員美女：我是說頓號。

主席：現行條文就沒有了。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八十五條，「致重傷者」前面是要句號還是分號？分號，「致重傷者」前面要改為分號，另外「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拿掉。等於第一百八十五條處理兩個部分，都在第二項，「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就同周委員提案版本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八十六條，也是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八十六條之一，也是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二，也是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八十八條，我的提案沒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們把頓號拿掉了，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八十九條，因為本條在本席提案之後有再修正，所以本條不修正。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八十九條之一，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九十條，第一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拿掉；第二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拿掉，照以上修正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一百九十條之一，本條在107年5月29日有修正，所以本條不修正。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九十一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的「亦同」前面再加一個逗號，就照這樣修正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九十三條。好，再回過頭到第一百九十二條，「散佈」的「佈」字是要有人字邊還是沒有人字邊？
陳次長明堂：沒有人字邊的。

主席：現行條文的版本是有嗎？到底正確的用字用語是要？今天好像在……這是法典耶！大家文字上在那邊「烏白來」。散佈的「佈」到底是要有人字邊還是不要有人字邊？
陳次長明堂：「公布」的「布」是沒有，「散佈」不曉得，這個我們再查一下好了，好不好？

主席：好，待會再回來確認第一百九十二條。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百九十三條哪邊要修正？「工人」，那我的比較對吧？要不要逗號？「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之後要不要逗號？

陳次長明堂：我們認為不必逗號，直接下來，因為前面是主詞。

主席：好，第一百九十三條「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拆卸建築物時」，中間不用逗號。

跟管委員說明一下，現在法務部有在核對，相關的罰金數額都沒有錯，只是有一些標點符號，各版本的法規不一樣，就是立法院的法規系統跟全國的法規系統不一樣，所以我們再做一次確認。
陳次長明堂：報告主席，有關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或以他法散佈病菌」的「佈」字，我們參考其他條文都沒有用人字旁。

主席：好，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或以他法散佈病菌」的「佈」修正為「布」，修正通過。

另外，補充宣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將其中的頓號刪除；第二項「六月以上、五年以下」也是將其中的頓號刪除。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百九十三條「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將逗號刪除，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九十四條。有關刑度的部分，「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此處是用頓號還是逗號？因為「得」是另加的，所以應該用逗號才對。本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大家的文字素養都很高。

處理第一百九十五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九十六條。

陳次長明堂：第一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應該刪除其中的頓號。

主席：第一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將其中的頓號刪除，第二項「收受後方知為偽造、變造之通用貨幣、紙幣、銀行券，而仍行使……」將逗號刪除，如此才是完整的構成要件。照以上文字修正通過。

處理第一百九十七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九十八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九十九條。

管委員碧玲：等一下，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項「……，而仍行使……」其實逗號留著是對的，我的感覺是這樣。

主席：因為前面是……

管委員碧玲：如果不談法律條文的話，以一般閱讀來講是要留著。

主席：不過，這樣會是比較完整的構成要件，現行條文是兩個版本不一樣，次長，你們對過法規了嗎？

陳次長明堂：對過了。

主席：好，已經對過了。

繼續處理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百九十九條「各項器械、原料者」中間是不是要有頓號？

陳次長明堂：要有頓號好了。

主席：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零一條。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將其中的頓號刪除；第二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其中的頓號亦刪除。修正通過。

處理第二百零一條之一。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零二條。第二百零二條第一項「六月以上、五年以下」，將其中的頓號刪除；第三項最後「其行使之者亦同」修正為「其行使之者，亦同」。

陳次長明堂：第二項「或」前面要加逗號；「行使」後面加上「或意圖」。

主席：第二項「行使偽造、變造之郵票或印花稅票……」第二項好像不太一樣。

管委員碧玲：如果照前面就是不應該加逗號啊！

陳次長明堂：兩個不一樣，前面是行使，後面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兩個態樣不一樣。

主席：就是「行使偽造、變造之郵票或印花稅票，」要加上逗號，因為是兩個不同的行為態樣。照以上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第二百零三條。本席的版本是「；其行使之者，亦同。」照以上修正通過。

處理第二百零四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零六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零七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零八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十二條。應該是本席的版本比較對吧，「關於品行、能力、服務……」，「能力」和「服務」中間要有頓號。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十四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十五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三十三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三十四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三十五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四十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四十一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四十三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項「公眾紀念處所」，這要不要加逗號啊？照剛才的系統應該不用吧？那就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五十二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五十三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五十四條。照周委員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二項「亦同」前面要加逗號……

管委員碧玲：「亦同」前面的逗號是怎樣？感覺是不用，所以是怎樣，是所有法律都要嗎？是立法例嗎？

主席：對，應該是。

管委員碧玲：因為就文法上是不用。

主席：因為後來的法律文字都是前面有一個逗號，謝謝管委員。

接下來處理第二百五十六條。有修正動議，就是「其他化合質料者」的「他」要刪掉，改成「製造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者」，這樣語意才比較明確，第二百五十六條就照修正動議通過。

處理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二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中間的頓號拿掉，然後照這樣的修正通過。

處理第二百五十八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中間的頓號拿掉。

陳次長明堂：第一項「為人施打嗎啡」的後面要加逗號。

主席：好，加逗號，就是一個態樣。改成「意圖營利，為人施打嗎啡，」，就是多一個逗號，修正通過。

陳次長明堂：主席，因為前面是「意圖營利」，那後面要不要加頓號？

尤委員美女：「意圖營利」應該是涵蓋兩個吧！

主席：應該是「意圖營利，為人施打嗎啡」。

陳次長明堂：對，所以這裡可能要加頓號，因為兩個都要接意圖營利。

尤委員美女：所以「意圖營利」後面的逗號要嗎？

主席：我也覺得不要。

管委員碧玲：「意圖營利」的逗號不要，但是「施打嗎啡」要逗號。

主席：就是把「意圖營利」後面的逗號拿掉。

管委員碧玲：對，但是後面的「施打嗎啡」是不是要加逗號？不然就是頓號？

陳次長明堂：應該是頓號，「或」前面要加頓號，因為兩個都要「意圖營利」。

管委員碧玲：就是「意圖營利為人施打嗎啡、或以館舍……」，不過會打逗號的意思是下面都必須以「意圖營利」為條件或要件，原來的條文有這個意涵。

主席：應該是原來的條文比較好。

管委員碧玲：對，原來的條文比較好。

主席：我的版本比較好，就是「意圖營利」是前提。

管委員碧玲：對，就是現行條文的這種寫法，「意圖營利」是所有下面的前提，所以那個逗號要在。

主席：就是照我的版本，只是把「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頓號拿掉，因為「意圖營利」是下面態樣的前提，謝謝管委員，第二百五十九條就這樣修正通過。

處理第二百六十條。在「意圖供製造鴉片、嗎啡之用」後面加一個逗號？

管委員碧玲：不用，原來您那個版本應該就對了。

主席：好，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六十二條。

尤委員美女：第二百六十條第一項如果把「之用」後面的逗點拿掉，但是第二項的「之用」後面又有逗點，如果要拿掉，是不是兩個都要拿掉？不拿掉的話，兩個都留著。

主席：就是第一項跟第二項要一樣，應該是要有逗號。

尤委員美女：一個是栽種，一個是販賣，然後前面都是「意圖」。

主席：應該就要逗號吧？要不要？第一項跟第二項，「意圖供製造鴉片、嗎啡之用而栽種罌粟者」的中間要不要有逗號？

管委員碧玲：有跟沒有其實沒差別，都可以。

主席：這是要統一。

管委員碧玲：其實統一就好。基本上不必的話是比較對啦！就是「意圖供製造鴉片、嗎啡之用而栽種罌粟者」，其實是不用。

主席：對。

管委員碧玲：這樣的話就是兩個都可以。

主席：就是第二項的「意圖供製造鴉片、嗎啡之用，而……」的逗號拿掉，就是第一項跟第二項要相同，把第二項的逗號拿掉，就照這樣修正通過。

處理第二百六十二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六十三條。照周委員的提案……

管委員碧玲：逗點也可以去掉，就是「意圖供犯本章各罪之用，而持有……」的逗點。

主席：因為它有兩個行為態樣，所以還是放在前提。

管委員碧玲：因為它後面有「或」，好。

主席：對，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尤委員美女：主席，其實如果這樣的話，我會覺得就把「之用」後面的逗號留著會不會比較好？

管委員碧玲：你說前面就乾脆全部放著？

尤委員美女：第二百六十條，就是「之用」後面的……

主席：就是前面都要逗號這樣嗎？

尤委員美女：對。

管委員碧玲：可是如果分開，反而可以凸顯出下面這個是必須兩個要件的，不過本來就沒什麼差別，可以啦！兩種寫法如果是有差別的，那麼分開就有分開的特別意義。

主席：好，第二百六十三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六十六條。

尤委員美女：所以第二百六十條不改嗎？

主席：對。法務部這邊是寫「公共場所」，那剛剛那邊又寫「公眾場所」，那「公共場所」跟「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跟「公眾場所」有什麼不一樣？

陳次長明堂：「公共場所」是一般人可以進去的，公共是絕大部分人都可以自由進出的地方，像公園。

主席：你們是用文字上解釋嗎？

陳次長明堂：因為我們現在都是用「公共場所」，譬如禮堂或是表演場所，那是公共場所。不是，講反了，像廣場是公共場所，至於公眾可以出入的就像演藝廳，公眾可以進出，我們現在的實務上有這樣的區別。

尤委員美女：現在是「公眾場所」跟「公共場所」的區別，那「公眾場所」跟「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是同一個嗎，還是又不一樣？

管委員碧玲：我是這樣理解，「公共場所」就是隨時可以出入的，譬如百貨公司或是公園這種的，至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像您剛剛講的演藝廳，可能有時候有開門，有時候沒開門沒在使用，它在使用的時候就是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所以你應該是公共場所跟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你就不要再有一個公眾場所了啦。

主席：對啊！我們就剛修了，因為你們現在在討論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賭博罪，那就是公共、公眾以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這三個的範圍是不一樣的。

請副秘書長說明。

葉副秘書長麗霞：我向委員說明，公共場所是指特定多數人或者不特定之人可以出入、集合之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是指不是屬於公共場所，但是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的人在一定的時段可以進出的場所，所以……

主席：一定的時段？

葉副秘書長麗霞：對，一定的時段可以進出的，大概是這樣，以上補充，謝謝。

尤委員美女：那麼我們剛剛用的「公眾場所」呢？

葉副秘書長麗霞：關於公眾場所，如果是法規的部分，大概都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它不是屬於公共場所。

主席：所以法規上就是兩個範圍。

葉副秘書長麗霞：意涵不一樣。

主席：一個是公共場所，一個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葉副秘書長麗霞：對。

主席：所以剛才第一百四十一條根本不要修啊！不要去動那個「共」啊！公眾。不然這樣就有三種，一個法典裡面有三種不同的用詞，那就是三個不同的範圍。

尤委員美女：或是你第一百四十一條要涵蓋兩個範圍，一個是公共場所，跟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主席：可是可以這樣嗎？如果公眾場所……

尤委員美女：不是，它……

主席：那這一條就修成公眾場所就好啦！好像也不太行。
尤委員美女：沒有，因為如果我們這裡用「公眾場所」，到時候又要再去解釋「公眾場所」是包括兩個、一個還是什麼。現在就是看第一百四十一條的意旨到底是指一個公共場所，還是它要涵蓋兩個，就是公共場所以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如果是涵蓋兩個，我會建議把兩個都寫出來，而不是另外又創一個名詞。

主席：大家比較習慣認知的就是這兩個，一個是公共場所，一個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所以第一百四十一條是不是應該就不要去動，還是以「公共場所」？因為它這個是貼的那些公告，公告有可能貼在兩個地方，是不是這樣的解釋？

陳次長明堂：是有可能啦！這個「公眾場所」原來條文就是「公眾」。

主席：現在就是擔心以後法院或是檢察官適用時，因為一個法典裡面有三個定義，大家會做不同差別的解釋範圍。
管委員碧玲：是不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是指那個場所，當時有沒有人不管，就是你在這個場所犯行都算？

陳次長明堂：對，沒錯。

管委員碧玲：但是「公眾場所」是指當這種場所有人在的時候叫做公眾場所，所以公共場所跟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不必然上面要有人，但是公眾場所就是當有人在的這種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上面有人的時候叫公眾場所？所以確實是有三種樣態，但是你們必須確定公共場所跟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做主詞時，他的犯行是不管上面有沒有人都算是犯行，如果確定，那就可以加公眾場所，變成三種態樣才完整。

陳次長明堂：因為現在已經無可考了，第一百四十一條是民國20年代的，那個「公眾場所」，我們在想不一定當時有人在，比如早年貼公告不是都放在城牆邊、城門邊，不一定隨時有人進去，晚上就沒有人，但是那個地方也不能說不是一個公共場所或公眾……

所以當時的用語……

鍾委員孔炤：第一百四十一條原來的條文是「公眾場所」，我們剛剛討論又修成「公共場所」，剛剛主席跟管碧玲委員也特別提到，就是公共場所跟公眾得出入場所，名稱也搞不太清楚，公共場所跟公眾得出入場所，一個是有人，一個是無人，公共場所的領域就比較廣，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或是可以經過都看得到貼示的公告。剛剛次長提到，譬如法院門口有一些公告欄、布告欄，雖然我沒進去法院，但是我可能從路邊經過，那個也是屬於公眾場所，但是又不屬於所謂的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管委員碧玲：對啦！所以「公眾場所」變成另外一個樣態沒錯。你剛剛講的都不是有場所之場所，而是有人的公共領域。

陳次長明堂：據我所查到的，最高法院的21年上字第1352號判例提到「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條之損壞文告罪，係指意圖侮辱公務員或公署而損壞其張貼於公共場所之文告」。事實上它講的第一百四十一條，不過因為是21年，可能是改過了，當時21年的第一百四十七條可能是現在的第一百四十一條，因為23年我們改過刑法，這個是舊刑法，當年在舊刑法時代的第一百四十七條就是現在刑法的第一百四十一條毀損文告罪，我們這一條就是毀損文告嘛！當時條文是寫「公眾」，它講意圖侮辱公務員或公署而損壞其張貼於公共……

主席：條文寫「公共」吧！

陳次長明堂：判例寫「公共場所」，條文寫「公眾」啦！

主席：條文是你們去對……

陳次長明堂：我們對的……

主席：我們立法院的系統是「公共」。

陳次長明堂：「公眾」啊！

主席：「公共」！我的版本是調立法院的系統，是「公共」。

陳次長明堂：我們調的是「公眾」。

主席：因為當時的判例是寫「公共」。

陳次長明堂：對，判例寫「公共」。

主席：主要是你們要釐清這三個文字的效力，「公眾」或「公共」都沒有關係，但是要區隔開來，你們將來要解釋嘛！

管委員碧玲：要不然會變成「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就可以侮辱哦！會變成這樣。反而如果我們把它定義為公眾，那麼公眾範圍是最大的，包括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跟走道上大家來來往往的公眾看得到的場所，把公眾變成第三種樣態，它就包括你講的電線桿、門邊等等，那些都屬於公眾場所，有人的地方。

陳次長明堂：我們是不是按照判例回復原來的，用「公共」？

管委員碧玲：如果用「公共」，那麼會變成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反而不包括在內。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就可以……

陳次長明堂：一般公告大概也不會貼在那邊。

管委員碧玲：所以譬如我貼在中正紀念堂裡面的會議室……
陳次長明堂：那個就不包括。

管委員碧玲：那就不包括了嗎？

陳次長明堂：不包括在內。

管委員碧玲：好啊！我們如果確定就好了。

陳次長明堂：因為事實上現在的文告也很少貼在外面，剛才鍾孔炤委員所說的放在公告欄、布告欄，它也不見得是公眾得出入。

管委員碧玲：室內的……

陳次長明堂：戶外的那一個。

尤委員美女：戶外的公告欄算公共場所？

陳次長明堂：如果按這個，是公共場所。

尤委員美女：那公眾得出入的場所是說像禮堂？

陳次長明堂：像禮堂、演藝廳，另外還有電影院。

尤委員美女：電影院？所以那是貼在裡面才叫做公眾得出入場所？

陳次長明堂：對，公眾得出入場所。

主席：就是當初，這些文告也不會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陳次長明堂：一般是不會啦！

主席：它只會貼在公共場所，所以應該是這樣來解釋這個法條。
管委員碧玲：譬如他來立法院，貼在群賢樓門口，那算不算？它不是公共場所，它是公眾……

陳次長明堂：門口是公共場所喔！

管委員碧玲：那如果是群賢樓101會議室門口，就不算了嗎？對不對？

陳次長明堂：那是公眾出入啊！像電影院也是公眾得出入啊！

管委員碧玲：立法院也是啊！所以他就在立法院門口，要允許啊！因為它不是公共……

陳次長明堂：立法院要允許，對啊！

管委員碧玲：所以就不算侮辱公署罪，對不對？應該是這樣才對啊！

陳次長明堂：對啦！

管委員碧玲：對啊！他貼在立法院門口是沒有罪的，或者貼在外交部門口，也沒有罪！貼總統府門口呢？也沒罪啊！
陳次長明堂：那不是！第一百四十一條條文是指政府貼公告，指的是公務員，不是別人貼，是政府貼。

管委員碧玲：是毀損他的公告？

陳次長明堂：對！是毀損他的公告啦！

管委員碧玲：那變成在公眾得出入場所的公告你可以撕，可以毀損？

陳次長明堂：要加上意圖侮辱他。撕是毀損罪，但這裡是侮辱罪，侮辱公務員、侮辱公署罪。

主席：次長，我們整個刑分調出來看，全部都是公共場所，沒有公眾場所，所以應該還是要有體例，因為公告不可能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對不對？因為要有效率，就是要確定大家都可以看到，而不是隨便要貼哪裡就貼哪裡。

陳次長明堂：對！沒有錯！

主席：第一百四十一條我們待會再回頭處理。

陳次長明堂：好。

主席：處理第二百六十六條。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六十八條。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六十九條。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七十六條。因為這個條文在108年5月10日已經有修正過，所以本條不予修正。

處理第二百七十七條。與前條相同理由，本條不予修正。

處理第二百七十九條。與前條相同理由，本條不予修正。

處理第二百八十一條。與前條相同理由，本條不予修正。

處理第二百八十四條。與前條相同理由，本條不予修正。

處理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二項修正為「懷胎婦女聽從他人墮胎者，亦同。」本條修正通過。

處理第二百九十條。第一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第二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及「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之「、」均予以刪除，其餘文字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九十二條。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是不是我們等一下做個附帶決議，因為你們相關罰金的標準還是較後來修正的要輕，所以你們要通盤檢討，但是通盤檢討時間實在是拖太久了，你們還是要每個章節每個章節陸續送出來檢討罰金的刑度，好不好？

接下來處理第二百九十三條。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百九十八條。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處理第三百條。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處理第三百零二條。第二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刪除，其餘文字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處理第三百零四條。照周委員等提案通過。

處理第三百零五條。請管委員發言。

管委員碧玲：請教一下，「財產」前面有沒有「或」字，差別會不會變成是要全部滿足，或是只要其中一項就構成？好像有「或」的話，是其中有任何一項就構成；沒有「或」，會不會變成全部要滿足？就是如果有「或」字，表示前面頓號的每一項其中之一就構成，但如果沒有「或」字，會不會變成要全部才能構成？

陳次長明堂：我們是列舉出來，民法也是類似這樣，就是列舉式的其中之一構成就構成，像民法損害賠償也有幾個條文是這樣寫，也沒有加上「或」字。

主席：這個是不同的法益啦！就是只要加害生命，或者是身體就構成，只是條文是用「、」來區隔。這個條文應該是本席的版本比較妥當。

陳次長明堂：對。

尤委員美女：不過我是覺得加上「或」字會比較清楚。

管委員碧玲：這會變成是「及財產」或「或財產」的差別，其實就是有一個不確定性。

主席：我建議還是照原來的文字，因為我們今天只是要修正罰金的數額，讓它統一，儘量不要動到構成要件，這樣會跟原來適用的法律範圍和認知不一樣。這一條的構成要件就是以加害生命之事恐嚇他人是一個態樣；以加害身體之事恐嚇他人是另外一個態樣，就是有可能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等，都有可能，也都是以「、」區隔。

尤委員美女：可以啦！像第一百十八條「污辱外國之國旗、國章者」，其實國旗和國章都是其中之一，所以那個「或」字可以不要，因為我看其他有加「或」字的，大部分都是「或他法」、「或其他」等概括性的規定。

陳次長明堂：對，概括性的。

管委員碧玲：好，如果是立法例，就照原來的，而周委員的版本是沒有錯的。

主席：第三百零五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零六條，第二項「亦同」前面加逗號。

繼續處理第三百零六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零九條，也是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十條，第一項「意圖散布於眾」後要不要逗號，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嗎？

尤委員美女：「指摘或傳述」是兩個態樣嗎？

主席：對。

尤委員美女：那就要逗點。

主席：第三百十條第一項「意圖散布於眾」後加逗號嗎？

管委員碧玲：因為有「而」，所以不需要逗號。

尤委員美女：前面的意圖如果涵蓋後面兩項以上就要加逗點，而「指摘或傳述」是兩個態樣。

管委員碧玲：剛才那個會加逗點，譬如意圖營利，但沒有「而」，這個就有「而」，因有「而」的連結，所以不需要加逗號，何況「而」前加逗號是很奇怪的。

尤委員美女：第二百零一條也一樣，即「意圖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其實重點不在那個「而」，而是有沒有涵蓋兩個以上的態樣。

主席：法務部的意見呢？

管委員碧玲：你們去統一，文法上不用，在法律上由你們去決定看要怎麼統一。

主席：還是要有逗號，即「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照上述修正意見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十二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十三條，另案審竣，本條不予修正。

陳次長明堂：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條及第三百十三條為另外一包，但是還沒有協商通過，也不知道會不會通過，萬一那邊沒有通過，這邊又沒有跟著改……

主席：這個案子我們也會送協商。

陳次長明堂：如果那邊沒有過，這邊的罰金刑就要提高，好不好？

主席：我們就一起協商。

前面3條條文，那兩包是要協商，還是先在這裡處理掉呢？如果有動到，也不會去動到法，就是有修再動。

等一下再回過頭來處理第三百十三條、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條，因為是不同的體系。

現在先討論第三百十五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第三百十七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十八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十八條之一，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二十條，已在108年5月10日修正，所以就不予修正。

繼續處理第三百二十八條，就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三十五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三十六條，將「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頓號拿掉；並將第二項「六月以上、五年以上」的頓號拿掉。

繼續處理第三百三十七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六月以上、五年以上」的頓號拿掉；第二項「亦同」前加一逗號。

繼續處理第三百五十二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五十四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五十五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五十六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五十八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五十九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六十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三百六十二條，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現在回頭處理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條及第三百十三條。如同剛才委員的討論，第一百四十一條應該是兩個定義，一個是「公共場所」，另一個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本條應該是規範「公共場所」。

尤委員美女：能不能請教司法院，有關第一百四十一條過去的實務判例有沒有處罰「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的案例呢？
葉副秘書長麗霞：現在只有那一條判例而已。

尤委員美女：只有那一條判例而已？

葉副秘書長麗霞：對，其他的部分就沒有，謝謝。

尤委員美女：這樣的話，我們就是以「公共場所」。

主席：好。現在重新決議第一百四十一條，按照原來我提出的版本，也就是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對不對？

繼續處理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條，我們都是跟時間在賽跑，這部分我們先做修正。

陳次長明堂：關於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條，我們原來所寫的建議修正當中有實質修正，恐怕會有其他的效應，也沒有把握會通過，我們這個如果能夠全部……

主席：就照……

陳次長明堂：就按照罰金來處理就好。

主席：就照本席的提案討論就好了嗎？重新決議第一百四十九條，還是要修正，就是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關於第一百五十條後段「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間的頓號刪除。

管委員碧玲：有關立法理由，假設另外的一包修法不順利，他那邊比較希望將「公然聚眾」的「眾」定義為3人以上，我們這裡沒有按照他們的文字修正，因為我一直認為他們這樣的修正有問題，所以這邊的立法理由可以修正為公然聚眾為三人以上嗎？也不要嗎？

陳次長明堂：因為變成實質修正，這裡就不寫，這裡比較單純化就好。

管委員碧玲：就是單純化做刑度？

陳次長明堂：對。

主席：處理第三百十三條，如同剛才處理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條的討論方向，我們先在這裡將罰金的數額確定，就是照周委員的提案通過。

現在回頭處理第二百十二條，修正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是逗號，也就是修正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本條修正如上。

本席在此宣示，委員周春米等23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處理完畢。

現在有委員提出附帶決議，請宣讀。

委員管碧玲等附帶決議：

鑑於中華民國刑法分則有關罰金刑度之規定不一，且部分條文有刑度過低之情形，爰請法務部通盤檢討刑法有關罰金之相關條文，並依修法時程儘速逐章提出修正草案。

管碧玲　　鍾孔炤　　尤美女　　周春米

主席：各位委員有無意見？（無）無意見，附帶決議照案通過。
本日會議，作以下決議：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無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周召集委員春米說明。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標點符號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1時25分）


